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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员怨怨园年源月员缘日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园年远月圆园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大厂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
第二条摇自治县是河北省管辖区域内大厂回族实行区域自治

的地方。
自治县的辖区为：大厂镇、夏垫镇、祁各庄乡、王必屯乡、陈府

乡、邵府乡。
第三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

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
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法

律、法规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
项任务。
第五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

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
准后，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根据本县

的情况和需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
业的发展。
第六条摇自治县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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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律规定的权利，并履行宪法、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

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七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

由。
自治县内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

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
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

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
动。
自治县内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八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
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大厂回族自治县建设成为经济繁
荣、文化发达、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自治地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第二章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九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
人民政府。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决定。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回族代表的比
例应适当高于其人口比例，其他民族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县所属各乡、镇和其他选举单位应选县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的名额，由上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第十条摇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

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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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选举主任一人，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回族成员所占

比例应适当高于回族人口所占全县人口比例，应有回族公民担任
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一条摇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

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人民政府负责

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二条摇自治县县长由回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组

成人员中的回族人员所占比例应适当高于回族人口所占全县人口

比例。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配备一定数量

的回族干部。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第十三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结

合本县的特点，本着精简的原则，确定和调整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
设置；编制员额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根据实际

需要，确定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员额。
第十四条摇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

作，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摇自治县人民法院的院长或副院长、人民检察院的

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及工作人员中，应有回族公民。

第三章摇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十六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
县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民族特点，安排和管理本县的经济建设
事业。
第十七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县经济发展

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发展社会主
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十八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贯彻农村经济政策，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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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据群众自愿的原则，稳妥地
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在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合理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和农
村产业结构。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地理优势和市场需要，合理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积极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有计划地引导、扶持
乡镇企业的发展。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畜牧业，加强饲料
加工、良种繁育、疫病防治、产品运销等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畜
产品的商品率。
第十九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和《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制止侵占耕
地和滥用土地的行为。
农村的自留地、宅基地、承包地属于集体所有，由农民经营和

使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毁坏、侵占、买卖或非法转让。土地
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转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审批或申报各项基

本建设用地。
第二十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指导并督促企业内部的挖潜、

革新、改造工作；加强横向经济技术协作，采取优惠政策，积极引进
资金、技术、设备、项目、人才，大力发展为城市和对外贸易服务的
加工业。
第二十一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邮电和供电

事业。
第二十二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

制，充分发挥国营商业、供销社的主渠道作用，享受国家民族贸易
政策规定的优惠待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

动。在外贸口岸、外汇留成、对外加工项目、原材料配额等方面享
受国家规定的优待。
第二十三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隶属于本县的企

业、事业。上级国家机关和有关部门改变自治县管辖企业的隶属
关系时，应与自治县充分协商，征得自治县的同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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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需要，从当地民族中培
养各级干部和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
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注意在回族妇女中培养和选拔各级干部和各
种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选送干部、职工外出学习或进修时，注意安

排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隶属上级国家机关

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少数民族
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需要，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从工

厂、农村择优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充实干部队伍。
第二十五条摇自治县的财政是河北省财政的组成部分。自治

县的自治机关有管理本县财政的自治权。
自治县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确定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项

目，确定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以及在财政预算支出中设置机
动资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财政收入多于

财政支出时，适当上缴上级财政，上缴数额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优
待。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主安排使用收

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由于上级国家机关政策的变更或遇
有重大灾害影响收支，超过承受能力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财政
补贴。
第二十六条摇自治县享受上级各专项拨款和民族补助款的优

待，不抵减正常经费，实行专款专用。
第二十七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中，除应由

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项目外，对某些确需从税收上加以照顾的
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实行减税或免税。

第四章摇自治县的文化教育事业

第二十八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
积极发展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广播、电视、电影、卫生和体
育事业，不断提高各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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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教育改革，积极发展幼
儿教育，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努力办好普通高中，大力发展职业
技术教育，加强师范教育和师资培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逐年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按照分级办

学、分级管理的原则，鼓励并发动广大群众集资办学，积极改善办
学条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十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注重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和升

学深造。在本县学校招生时，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适当照顾；享受
省、市大中专招生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优待。
第三十一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提高各民族的素质，积

极开展成人教育，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采取多种形式
办学，并鼓励自学成才。
第三十二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引进、

推广和普及工作，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科技咨询、服务机
构和科普网点，不断壮大科技队伍，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技水平。
第三十三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和地

方特点的文化事业，鼓励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民间文化
艺术遗产，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创作活动，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
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图书馆、文化馆的建设，编写地方史

志，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遗产。
第三十四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

业，逐步改善医疗保健预防条件，积极培养农村医疗卫生人员，重
视中西医药的研究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妇
幼保健事业，不断提高防病、治病能力。
第三十五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有

效地控制人口自然增长，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对回族和

其他少数民族的生育给予适当照顾。
第三十六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

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第三十七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与其他地区的教

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
第三十八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生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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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五章摇自治县的民族关系

第三十九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
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社会安定
和民族团结。
第四十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特殊问题的

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在不违背国家宪法、法律的原
则下，尊重他们的意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本县散居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第四十一条摇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

节，对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公民，在主、副食供应方面给予
照顾。开斋节放假一天。
第四十二条摇每年十月五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每十年庆

祝一次，举行民族团结联欢活动，全县放假一天。

第六章摇附摇摇则

第四十三条摇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解释。
第四十四条摇本条例自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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